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 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周振鹤

一

我在《秦汉风俗地理区划》 (载《历史地理》第十

三辑 )一文中 ,根据各地的风俗地域差异 ,将西汉各

郡国分为三大风俗地域。这三大风俗地域的根本差

异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说 ,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内

容: 黄河中下游地域是华夏风俗 ,塞上边郡是以华

风为基础而习染胡俗 ,南方大体上还是偏向蛮夷风

俗。换句话说 ,在南方基本上还有大量少数民族风

俗的存留。《汉书  地理志》所表现的绚丽多采的风

俗面貌 ,主要是中原地区华夏风俗内部的差异 ,而

边郡之间的风俗差异并不特别突出 ,至于淮汉以南

地区直到西汉后期还未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故其内

部差异不显著。西汉后期起 ,移风易俗的过程次第

展开 ,但这一过程主要是对中原地区有较大作用 ;

对于南方只在个别地区如蜀地引起反响 ,大部分地

区还未有大的变化 ,至于北边诸郡 ,大体上无大变

化。东汉时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 ,移风易俗过程

更加速进行 ,于是中原地区的风俗渐渐趋向一致 ,

华风内部的地域差异逐步化解消除 ,南方蛮夷则渐

次向华风演变 ,边郡风俗也有较大的移变。至东汉

后期 ,虽不能说风俗地域差异已经不存 ,但如果说

华夏风俗从表面上看来已在东汉各郡国中占了上

风 ,风俗区域的界线已经相对模糊 ,却是大致不误

的。换句话说 ,对于东汉后期 ,我们已经不能勾勒出

如西汉后期那样明显的“九州异俗”的风俗地理区

划来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续汉书 郡国志》没有

留下一篇如《汉书 地理志》那样的风俗资料 ,另一

方面也的确表明其时在表面上已有 “六合同风”的

现象。

至于说到南方少数民族的全面华夏化或汉化 ,

则是长达二千年的历史过程 ,并不是二三百年就能

发生根本变迁的。尤其在南方的许多地区 ,中央政

府的统治也是逐渐深入的 ,在政治上的统治尚未深

入之时 ,风俗文化的变迁是微乎其微的。举一例言

之 ,就在湖南地区 ,湘西的南北江蛮是直到北宋时

期才真正有效地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因此

所谓蛮夷风在南方也就一直长期存在 ,并且还使中

原地区南移的华风受到蛮化 ,产生与中原地区有所

不同的新的风俗样式。

中原地区所居为诸夏 ,诸夏周边民族泛称为夷

狄戎蛮。这些称呼不但原本无大的贬斥意味 ,例如

夷是人持弓的象形 ,并非贬义字。蛮虽有带虫字 ,但

在古人看来 ,虫是动物的总称 (如老虎是大虫 ,蛇是

长虫 ) ,人也是虫 ,裸虫也。狄虽为犬旁 ,但狗可以是

图腾 ,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事 (后来发展至少数民

族的名称都用犬旁 ,则是明显的歧视 )。不但如此 ,

诸夏也是逐步形成的族群 ,初与夷狄并无绝对的界

限 ,所以孟子才说 ,舜是东夷之人 ,周文王是西夷之

人 ,而这两人都是诸夏视为一等圣贤的人物。至于

蛮夷自己也不认为就矮人一头 ,楚国不讳言是蛮夷

之邦 ,赵佗据岭南自立 ,也自称为蛮夷大长老。所以

所谓蛮夷风实是指与诸夏风习不同的另一类民族

风俗而已。春秋以后 ,严夷夏之大防 ,而且诸夏在政

治经济力量上逐渐占了优势 ,才在文化上有改造夷

风的要求和可能。当春秋初年 ,南夷与北夷交 ,中国

不绝如线的时候 ,正不知南风压倒北风还是北风压

倒南风 ,是不会有以华风同化夷风的提法的。齐桓、

晋文以后 ,诸夏在中原地区牢牢立定了脚根 ,这以

后才能进而改造夷俗 ,提出用夏变夷的口号。秦就

是以夷狄而入中国的 ,秦风也就进而成为华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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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而睥睨起南方的蛮夷之风了。进入两汉以后 ,

华风自然处于正宗的地位 ,所谓蛮夷风就成为与中

原地区风俗相对立的文化现象 ,也成为必须改造的

对象。因为生产方式的先进 ,与地理环境的相对优

越 (在当时而言 ) ,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样式也有优

于南方民族的地方 ,如礼制婚俗就比群婚、对偶婚

先进。但应该看到中原夏人也有许多不好的风俗 ,

如虚诈无情 ,夸奢朋党之类。因此华风并不一定比

蛮夷风一概优越 ,但问题恰在于: 在以华风同化蛮

夷之风时 ,既把好风俗也把坏风俗都带到诸夏以外

的地区了。例如上述拙文就提到朝鲜地区风俗因为

辽东吏人的卑劣而由淳朴变为浇薄。再者蜀地本有

蛮夷风 ,不好学 ,文翁提倡好学以后 ,虽提高了认识

水平 ,但也产生了好文刺讥的新毛病。因此本文的

所谓华风与蛮夷风的对立 ,纯粹是以夏人 (直到隋

代 ,仍称中原地区居民为夏人 ,而不是汉人 )的视角

来看华风的传播 ,而并非认为华风必然地优越于蛮

夷之风。

文化的地域差异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 ,但在不

同时代分异程度有所不同。有些时代各地文化要素

显示强烈的差异 ,而有些时代却表现出较强的同一

性。风俗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 ,也经常出现同一性

与分异性的变迁反复。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因诸侯国

各自为政 ,各地之间的风俗面貌存在不小的歧异 ,

但由于各国之间会盟朝聘 ,来往频繁 ,加上战争冲

突连绵不断 ,遂引起文化的交流 ,使西周年间各诸

侯国相互隔绝的情况被打破 ,风俗的变迁也随之而

起。据卢云研究 ,以婚姻形态而言 ,《汉书 地理志》

中所说的燕地 “宾客相过 ,以妇侍宿”以至 “嫁娶之

夕 ,男女无别” ,齐地的长女不嫁 ,赵、中山之女“遍

诸侯之后宫” ,郑、卫男女亟聚会 ,分别是借妻婚以

至杂婚的变形 ,对偶婚的象征 ,奔婚的样式 ,以及自

由恋爱的表现。这些婚俗一开始并非只局限于上述

这些地区 ,而是有较普遍的分布范围。只是后来由

于礼制婚姻形态的广泛传播 ,使得这些古老的婚姻

形态在大部分地区渐渐趋于消失 ,而残留在个别地

区 (其中有些比较偏远 ,如燕、齐 )之中 (见《汉晋文

化地理研究》 )。这种情况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

俗由旧的同一 (非礼制 )到新的同一 (礼制 )过渡的

中途 ,由于新的同一过程尚未普及于整个王朝全

境 ,于是就出现了异采纷呈的风俗地域差异面貌。

西汉后期 ,以及整个东汉时期 ,礼制婚姻的传播比

较迅速 ,新的同一过程在地域方面不断扩大 ,上述

燕、齐、赵中山及郑卫的特殊婚俗就不再现了。如果

说在西汉后期 ,由于非礼制婚姻形态在各地的残

留 ,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婚姻风俗区 ,那么在

东汉末年 ,这种婚俗的地域差异在中原地区就基本

上不存在了。这个例子说明风俗区是会随着时代的

前进而发生变迁的。

二

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看来 ,风俗的同一化过

程不断地推进 ,《汉书 地理志》所反映的风俗地域

差异恰好是大规模风俗变迁的前奏 ,到东汉末年地

域差异已经相当程度地减弱 ,不再呈现西汉后期那

种“八方殊风”的风俗马赛克图景 ,而表现出近似于

“九州共贯 ,六合同风”的面貌。待到魏晋南北朝时

期 ,新的风俗地域差异又出现 ,形成南北两大板块

之间的差异。本文先来分析两汉之际的变化 ,而把

六朝时期的变化放到另文去处理。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 ,在文化方面做了两件大

事 ,一是车同轨 ,二是书同文。前者是物质文化统一

的标志 ,后者是非物质文化统一的象征。但是这两

方面的统一远未彻底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统一 ,

更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所以当时并未提出行

同伦的口号 ,因为行—— 即行为文化难于在短时间

内取得融合。在非物质文化中只有制度文化是容易

统一的。而宗教信仰、风俗等精神文化以及各地方

言都是不能骤然同一化的。时至今日 ,仍然如此 ,就

是明证。精神文化不但不能骤然统一 ,有时还得承

认暂时无法统一的既成事实。秦始皇在称帝后 ,多

次出巡全国各地 ,主要是宣威性质 ,表示他是东方

六国旧地的新主人 ,但在同时又有不得不在文化方

面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例如 ,在东方的齐地 ,秦始

皇礼拜齐人的八神 ,表示承认齐地的信仰为秦代所

继承。但在南方的会稽郡却又立石 ,表明要革除当

地的恶俗。会稽刻石 ,在婚姻方面有“有子而嫁 ,肯

死不贞” ,“妻为逃嫁 ,子不得母”的条文 ,这是要求

女方保持贞节 ,但同时也有 “夫为寄 ,杀之无罪”

的规定 ,保障妇女的权益 ,原宥她们杀死通奸的丈

夫。

整齐风俗的做法自秦未一统天下时已经存在 ,

秦简《语书》曰: “古者 ,民各有乡俗 ,其所利及好恶

不同 ,或不便于民 ,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 ,以

矫端民心 ,去其邪僻 ,除其恶俗。……凡法律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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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道民 ,去其淫僻 ,除其恶俗 ,而使之之于为善

也。”所谓恶俗就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习

俗与风气 ,包括热衷商贾 ,不务本业 ,包括奢靡之

风、淫僻通奸 ,甚至包括刚武、尚气力等 (这一习俗

容易引起各种刑事犯罪 )。去除恶俗的办法 ,是教民

遵守法令。《韩非子 五蠹》云: “故明主之国 ,无书简

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这就是秦

国的教化方式 ,其目的就是整齐风俗 ,维持社会秩

序 ,保持社会安定。这个目的是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

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要做到的。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段并不尽相同。先秦的其他国家 ,如齐、如鲁 ,或尊

以贤智 ,或教以礼义 ,各有不同。即使秦国以法为教

的方针也是商鞅变法以后才完全确定下来的。这个

方针由秦代至西汉中期相沿不替 ,只是在汉初被黄

老之术掩盖了。

汉初的首要急务是与民休息 ,增加生产 ,保持

社会安定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

行。而无为之治恰恰是最上乘的选择。所以当时政

府的政策数十年不变 ,对丞相而言是萧规曹随 ,对

皇帝来说是垂拱而治。文景之治靠的是黄老之术 ,

这不但是文帝之所好 ,也是景帝时掌有实权的窦太

后的治国法宝 ,直到窦太皇太后死 ,汉武帝亲政 ,才

有所更张。汉武帝虽然表面上接受董仲舒 “罢黜百

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但实际上还是重视法治。尤

其重视能以文法办事 ,而又能饰以儒术的人。如对

公孙弘 ,“上察其行慎厚 ,辩论有余 ,习文法吏事 ,缘

饰以儒术 ,上说之 ,一岁中至左内史。” (《汉书 公孙

弘传》 )“自武帝末 ,用法深。昭帝立 ,……遵武帝法

度 ,以刑罚痛绳郡下。” (《黄霸传》 )“宣帝所用多文

法吏 ,以刑名上” ,“不堪从儒术 ,任用法律” (《元帝

纪》 )。甚至上溯至文景之时 ,也并不忽视法治。《汉

书  儒林传》说 : “孝文本好刑名之言” ,景帝末文翁

任蜀郡太守时 ,也是 “教民读书法令” ,既鼓励吏民

子弟入学 ,又派人到长安学习法令 ,并不像后人所

认为的那样纯用儒术干政。

无为而治当然对风俗的改变不起什么作用 ,以

法为教 ,主要也是在去除恶俗 ,保证安定 ,虽然对于

整齐风俗有所促进 ,但与有意识地 ,大规模地移风

易俗有根本的差别。只有儒家是以风俗的同一化为

己任的。但在汉宣帝以前 ,儒家的指导思想始终没

有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西汉中期 ,统治者对于各地

风俗文化面貌的差异并不急于改变 ,也无太多的余

裕去作改变。虽然《汉书 儒林传》说: “至于文景 ,移

风易俗” ,那只不过是一个标志 ,表明有些地方官开

始注意到这一工作而已。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风

俗多采异相的情况 ,一直保留到西汉后期 ,以至汉

宣帝时 ,据当时大臣王吉所言还是“百里不同风 ,千

里不同俗” ,甚至于“户异政 ,人殊服”的“八方殊风”

的风俗景观。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王吉为代表

的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员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 ,以期在整个西汉王朝造成

“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的局面 (《王吉传》 )。而这一

建议正好因为宣帝时期重视吏治 ,使地方官在自己

的辖区内可以大有作为而取得有效成果 ,更由于元

帝以后重视儒术而使移风易俗过程侧重于 (但不是

全部 )在儒家的指导思想下进行。

于是在西汉后期 ,如武帝时卧治东海的无为太

守已经不见 ,代之而起的不是以儒就是用法。典型

的地方官如韩延年与黄霸 ,两人先后为颍川太守 ,

一用儒术 ,一明法令 ,都使颍川得到大治 ,并起到移

风易俗的作用。《汉书 韩延寿传》载其出身为郡文

学 ,“上礼义 ,好古教化 ,所至必聘其贤士 ,以礼待

用 ,广谋议 ,纳谏争 ,举行丧让财 ,表孝弟有行 ,修治

学官 ,春秋乡射 ,陈钟鼓管弦 ,盛升隆揖让 ;及都试

讲武 ,设斧钺旌旗 ,习射御之事。治城郭 ,收赋租 ,先

明布告其曰 ,以期会为大事 ,吏民敬畏趋向之。又置

正五长 ,相率以孝弟 ,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

常 ,吏辄闻知 ,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

捕之苦 ,民无 楚之忧 ,皆便安之。……其纳善听

谏 ,皆此类也。”

黄霸则偏重于执法明令。《黄霸传》云: “霸少学

律令 ,喜为吏。……为人明察内敏 ,又习文法” ,“自

武帝末 ,用法深。昭帝立 ,幼 ,大将军霍光秉政 ,……

遵武帝法度 ,以刑罚痛绳郡下 ,繇是俗吏上严酷以

为能 ,而霸独用宽和为名。”宣帝时 ,霸为颍川太守 ,

“为选择良吏 ,分部宣布诏令 ,令民咸知上意。使邮

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 ,置

父老师帅伍长 ,班行之于民问 ,劝以为善防奸之意 ,

乃务耕桑 ,节用殖财 ,种树蓄养 ,去食谷马。米盐靡

密 ,初若烦碎 ,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霸力行教化

而后株罚 ,务在成就全安长吏。”

两人的治法无根本之异 ,都是以提倡本业 ,遵

守法令为依归 ,至于移风易俗 ,则只择其可行者实

行之而已 ,并不强制实行。故韩延寿在推行其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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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还担心颍川郡的老百姓反对 ,特意先对上层

人物做好疏通工作: “延寿欲更改之 ,教以礼让。恐

百姓不从 ,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

人 ,设酒具食 ,亲与相对 ,接以礼意 ,人人问以谣俗 ,

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

为便 ,可施行 ,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 ,略依古礼 ,

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 ,皮弁执俎豆 ,

为吏民行丧嫁娶礼 ,百姓遵用其教 ,卖偶车马下里

伪物者 ,弃之市道。”而黄霸以法治 ,也做到“百姓乡

化 ,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是以众多 ,田者让畔 ,道不拾

遗”的程度。

以韩延寿、黄霸为代表的有治绩 ,而治行又不

严酷的地方官员 ,在汉代被称循吏。他们在政平讼

理的前提下 ,还致力于整齐风俗的教化工作。如果

从地域上来扯 ,西汉的循吏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将中

国地区风俗文化的多样性逐渐融合为一 ,此外还有

个别的改造南方蛮夷风的例子。东汉的循吏的突出

作用则在于将中原的风俗文化慢慢传播到南方去 ,

使蛮夷风逐渐同化于华风。由于两汉之际的动乱 ,

不少中原地区人士暂时或永久地迁到南方 ,也对华

风的南被起了不小的作用。

下面主要依据两《汉书》的材料 ,并以地方官移

风易俗的工作来分析部分地区风俗的变迁情形 ,引

文皆见于有关官员的本传。先说西汉。

西汉的风俗变迁主要在中原地区 ,淮汉以南只

有蜀郡风俗变迁比较明显:

豫州颍川郡:

颍川郡原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中心 ,在历史上出

现过申不害与韩非子等著名法家人物 ,在他们的影

响下 ,形成“高仕宦 ,好文法”的社会风气 ,“民以贪

遴争讼生分为失”。与此同时 “豪杰大姓相与为婚

姻 ,吏俗朋党。”这种风俗自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

治 ,但西汉前期无法予以改变 ,直到宣帝初才逐渐

发生变化。其时赵广汉在颍川当太守 ,他巧妙地使

用计谋与法治来打破朋党的陋俗 ,使得“其后强宗

大族家家结为仇雠 ,奸党散落 ,风俗大改。”但这一

改虽然使得社会安定 ,却未使风俗变得淳朴 ,而是

形成“吏民互相告讦”的坏风气。本来韩文化的遗存

就是“好争讼分异” ,赵广汉的办法无异火上加油。

韩延寿继任以后即改以礼让的办法来教育百姓 ,告

诉他们“和睦亲爱 ,消除怨咎”的途径 ,改变多怨仇

的陋习 ,提倡行谦让、让资财、行孝弟的新风 ,使得

社会风气大大好转。同时又鼓励学文习武 ,贯彻礼

乐教育 ,并改革婚丧嫁娶制度 ,使之依照古礼而简

化。之后黄霸又继任颍川太守 ,虽然他是以法为治 ,

却并非像一般文法吏那样不教而诛 ,而是先让百姓

明白必须遵守的法令的内容 ,“然后为条教 ,置父老

师帅伍长 ,班行之于民间 ,劝以为善防奸之意。”这

种 “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的办法 ,行之也十分有效。

两代太守变易风俗的基本手段 ,用《汉志》的话来说

就是 “化以笃厚” ,颍川郡在他们的治理下风俗有显

著变化 ,已如前文所述。

荆州南阳郡:

(荆州虽属南方 ,但其最北之南阳郡乃在淮水

以北 ,应属中原 )

在颍川郡以南的南阳郡本来也是韩国的领域 ,

秦灭韩以后 ,又将天下不轨之民迁徙到南阳去 ,这

就使得南阳产生“夸奢 ,上气力 ,好商贾渔猎”的风

气。秦汉相沿的政策都以事农为本 ,视重商为敝俗。

于是宣帝时郑弘与召信臣相继为南阳太守 ,就着力

改变这种风气。尤其是召信臣极其重视农业 ,亲自

领导兴修水利的工作 ,造成重本弃末的风气。《汉

书》本传说他“躬劝耕农 ,出入阡陌 ,止舍离乡亭 ,稀

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 ,开通沟渎 ,起水门提阏凡

数十处 ,以广溉灌 ,岁岁增加 ,多至三万顷。”同时对

于“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 ,不以田作为事”者 ,“辄斥

罢之。甚者案其不法 ,以视好恶。”在这种治理方针

下 ,使得南阳郡风气为这一变: “郡中莫不耕稼力

田 ,百姓归之 ,户口增倍 ,盗贼狱讼衰止。”此外 ,召

信臣对于婚丧制度也有所改革 ,“禁止嫁娶送终奢

靡 ,务出于俭约。”

兖州东郡:

东郡原来的风俗是不遵法度: “其俗刚武 ,上气

力。”此俗于长治久安当然不利 ,故宣帝时韩延寿为

东郡太守 ,有意于以改变。延寿之治东郡 ,总结起来

是“承圣恩 ,崇礼义 ,尊谏争”三项。“承圣恩”是遵守

中央法令 (承皇帝意旨 ) ,“崇礼义”是遵从儒家的教

化 ,“尊谏争” ,一作纳谏争 ,即发扬民主 ,听从民意。

韩延寿“在东郡三岁 ,令行禁止 ,断狱大减 ,为天下

最。”既然能做到令行禁止 ,断狱大减 ,则东郡原有

的刚武 ,上气力的旧俗 ,必然起了变化。

幽州渤海郡:

渤海郡位于战国的齐赵之间 ,具齐地重商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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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奢侈之风。宣帝初龚遂被任为渤海太守 ,“遂见齐

俗奢侈 ,好末技 ,不田作 ,乃躬率以俭约 ,劝民务农

桑 ,令口种一树榆、百本 、五十本葱、一畦韭 ,家二

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 ,使卖剑买牛 ,曰: `何

为带牛佩犊! ’ 春夏不得不趋田亩 ,秋冬课收敛 ,益

蓄果实 芡。劳来循行 ,郡中皆有畜积 ,吏民皆富

实。狱讼止息。”龚遂在渤海郡的教化主要是在培养

重本轻末的风气 ,不能说他的作用就使齐地风俗顿

时改观 ,但这种教化在使齐地的风俗同化于他郡方

面 ,无疑是有效果的。

司隶左冯翊:

左冯翊靠近京师 ,多达官显贵 ,高赀游侠 ,风俗

不纯。韩延寿宣帝神爵间为左冯翊守 ,其施政方针

与在颍川与东郡时不同。先之以无为之治 ,后又以

自责精神来感化百姓 ,不但以此而止兄弟之讼 ,且

“恩信周偏二十四县 ,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

诚 ,吏民不忍欺绐。”

益州蜀郡:

蜀郡虽在秦岭以南 ,但战国末为秦国地 ,已接

受秦岭以北秦文化的影响 ,虽有蛮夷风而与荆楚吴

越有别 ,因此以文化地域而言 ,蜀地可算在南北之

间。也因此蜀地风俗的变迁在南方各地区中最早。

景帝末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就着手移风易俗: “见蜀

地辟陋 ,有蛮夷风 ,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

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 ,遣诣京师 ,受业

博士 ,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在成都市中 ,召下

县子弟为学官弟子 ,为除更繇 ,高者以补郡县吏 ,次

为孝弟力王。常选学官僮子 ,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

县 ,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 ,使传教令 ,出入

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数年 ,争欲为学官弟子 ,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

齐鲁焉。至武帝时 ,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自文

翁为之始云。……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

两个办法 ,一是派出去学习 ,二是在本地培训。不但

提高官吏文化水平 ,并以学习培训后之年青人担任

职务 ,以显耀之 ,禄之所在 ,人皆欲之。而且为全国

典范 ,郡国皆立学校以培养官吏。

三

东汉时期 ,这种追求风俗齐一的做法继续不

渝。加上光武帝以儒学为治理指导思想 ,儒生与循

吏遂相结合 ,使移风易俗按儒家的规范进行。《后汉

书 儒林传》说 : “乃光武中兴 ,爱好经术 ,未及下车 ,

而先访儒雅 ,采求阙文 ,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

博士 ,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 ,乃修起太学 ,

稽式古典……中元元年 ,初建三雍 ,明帝即位 ,亲行

其礼。……飨射礼毕 ,帝正坐自讲 ,诸儒执经问难于

前 ,冠带缙绅之人 ,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建初中 ,大会诸儒于白虎观 ,考详同异 ,连月乃罢。

肃宗亲临称制 ,如石渠故事 ,顾命史臣 ,著为通义。

……孝和亦数幸东观 ,览阅书林。”整个东汉社会的

前期养成尊儒之风气。直到邓后称制以后 ,儒学地

位才有所下降。以是之故 ,东汉的文化是以儒学为

中心 ,在地方教化方面 ,也以之为本。儒林之中复有

多人任地方官 ,于是在统一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

作用。不但在北方使移风易俗的面更加扩大 ,而且

将这一做法逐渐推行到南方去。东汉风俗变迁的记

载多在南方与边郡 ,乃因北方自西汉后期以来已是

渐归于一 ,而南方与缘边诸郡风俗则主要是在东汉

时期才次第发生变化 ,故相形之下显得突出 ,其实

北方的风俗也在继续变迁中 ,其著者有以下数例:

兖州山阳郡:

秦彭为扶风茂陵人 ,“建初元年 ( 76年 )迁山阳

太守。以礼训人 ,不任刑罚 ,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

春秋飨射 ,辄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 ,以定六

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 ,擢为乡三老 ,常以八月

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 ,罢遣而已 ,不加耻辱 ,

百姓怀爱 ,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 ,每于农月 ,

亲度顷亩 ,分别肥瘠 ,差为三品 ,各立文簿 ,藏之乡

县。于是奸吏足局足背 ,无所容诈。”山阳在西汉时的

风俗并不好 ,有“好为奸盗”的毛病 ,秦彭的举动即

针对纠正旧俗而来。

并州太原郡:

周举在顺帝永建阳嘉之际 ( 126- 135)“迁并州

剌史。太原一郡 ,旧俗以介子推焚骸 ,有龙忌之禁。

至其亡月 ,咸言神灵不乐举火 ,由是士民每冬中辄

一月寒食 ,莫敢烟爨 ,老小不堪 ,岁多死者。举既到

州 ,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 ,言盛冬去火 ,残损民

命 ,非贤者之意 ,以宣示愚民 ,使还温食。于是众惑

稍解 ,风俗颇革。”这是革除地区性陋俗之佳例。

荆州南阳郡:

南阳在东汉是所谓帝乡 ,贵戚豪右不法者众 ,

历来的二千石都不称职。桓帝时 ,王畅任南阳太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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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重典 ,豪右大震 ,但风俗并未大改 ,后 “更崇宽

政 ,慎刑简罚 ,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 ,

畅常布衣皮褥 ,车马羸政 ,以矫其敝。”

不止郡太守注意风俗的改革 ,即县令长也行教

化之事。东汉末 ,应劭任齐郡营陵令 ,到任以后就下

了改易风俗的命令 (见《风俗通》所载〈营陵令到官

移书申约束民〉 ): “到闻此俗 ,旧多淫祀 ,靡财妨农 ,

长乱积惑 ,其侈可忿 ,其愚可闵。……今条下禁 ,申

约吏民 ,为陈利害 ,其有犯者 ,使收朝廷。若私遗脱 ,

弥弥不纪。主者髡截 ,叹无及已。……至于驾乘 ,烹

杀倡优 ,男女杂错 ,是何谓也……礼兴在有 ,年饥则

损。自今听岁再祀 ,备物而已。不得杀牛 ,远迎他

倡。”虽然北方的淫祀不如南方狂热 ,但在某些地方

仍然存在 ,甚至还有新产生的奉祀对象。如齐地淫

祀之首是奉祀城阳景王 ,即汉初齐悼惠王之子刘

章 ,就是西汉才兴起的新祀。应劭反对淫祀 ,认为这

是愚昧而且不利于农事活动的表现 ,但他并不反对

某些祭祀行为 ,如承认城阳景王应该受祀 ,但不准

有越轨行为 ,如烹杀倡优 ,杀牛等行为 ,只要简单地

表示礼仪即可。

县令长而外 ,乡亭小吏亦可以行教化。《仇览

传》载 ,“ (览 )陈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 ,乡里无

知者。年四十 ,县召补吏 ,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 ,为

制科令 ,至于果菜为限 ,鸡豕有数。农事既毕 ,乃令

子弟群居 ,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 ,皆役以田桑 ,

严设科罚。躬助丧事 ,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又据

《爰延传》 ,史昭为乡啬大 ,仁化大行 ,人但闻啬夫 ,

不知郡县。不但小吏 ,甚至地方豪绅也可以行教化

之责。《王丹传》载:丹“家累千金 ,隐居养志 ,好施周

急。每岁农时 ,辄载酒肴于田间 ,候勤者而劳之。其

惰懒者耻不致 ,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 ,以致殷

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 ,辄晓其父兄 ,使黜责

之。没者则赙给 ,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 ,辄待丹

为办 ,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 ,其化大洽 ,风俗以

笃。”县令长以至乡亭小吏、地方豪绅的教化主要见

于北方 ,表明风俗齐一的要求在中原地区已逐渐蔚

为社会潮流。而在南方和边郡地区 ,改变风俗的行

动主要还有赖于有见识的郡太守。尤其在南方 ,移

风易俗的任务更加重大 ,因为在中原地区人士看

来 ,北方边郡还只是习染胡俗而南方却全然是蛮

俗。所以《汉书》概括西汉风俗地域差异特点时只提

到关东出相 ,关西出将 ,这并不是说 ,西汉只有东西

的差异 ,而不存在南北的区别 ,而是反映当时人认

为南方是与中原地区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化 ,一是华

风 ,一是蛮俗 ,其差异是不待言而自明的。至于关东

与关西的差异则是同一华夏风俗的地域差异。

西汉时蜀郡仍被视为有蛮夷风 ,吴越地区更不

待言。到东汉时 ,除蜀郡外 ,广大的江汉以南地区仍

然被中原人士看成是蛮夷之地。丹阳被认为是越

俗 ,会稽、九江、豫章自不用说 (参见下文之实例 ) ,

即使离中原较近的江夏郡也是 “蛮多士少”。《后汉

书 黄琼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司空盛以疾 ,琼遣

琬 (琼 ,江夏安陆人 ,琬为琼之子 )候问 ,会江夏上蛮

贼事副府 ,允发书视毕 ,微戏琬曰: `江夏大邦 ,而蛮

多士少。’ ”此虽为盛允戏语 ,却正道出了北方人士

对江夏郡乃至于整个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实际上 ,

直到南朝时 ,江夏南郡一带多有蛮郡、左郡僚郡的

建立 ,说明其时该地多有少数民族聚居。至于东汉

时有九江蛮 ,而庐江郡有南夷 ,则明见于丁同书《卢

植传》。此诸郡都在江北 ,而江南之武陵、零陵等蛮 ,

交州的蛮夷 ,益州的西南夷均载于南蛮西南夷传

中 ,其风俗与中原地区有根本的不同 ,于是东汉地

方官在这些地方的移风易俗工作也显得特别突出 ,

以下兹举数例言之:

扬州丹阳郡:

李忠于建武六年 ( 30年 ) ,迁丹阳太守 ,“以丹阳

越俗不好学 ,嫁娶礼仪衰于中国 ,乃为起学校 ,习礼

容 ,春秋乡饮 ,选用明经 ,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 ,三

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 ,三公奏课为天

下第一。”这里的“丹阳越俗”还不单是说丹阳有越

俗 ,而是表示在两汉之际 ,中原人认为丹阳郡是越

人居处 ,其风俗就是与华夏有明显区别的越俗 ,正

如同西汉景帝时仍认为蜀郡有蛮夷风一样。因此李

忠所推行的是儒家的教化 ,以期化越俗为华风。

扬州会稽郡:

会稽亦是越俗 ,其最大特点是多淫祀。《第五伦

传》载: “会稽多淫祀 ,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 ,百姓

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 ,发病且

死先为牛鸣 ,前后郡将莫敢禁。”第五伦于建武二十

九年任会稽太守 ,“到官移书属县 ,晓告百姓。其巫

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 ,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 ,吏

辄行罚。民初颇恐惧 ,或祝诅妄言 ,伦案之愈急 ,后

遂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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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九江郡:

九江郡也有淫祀 ,《宋均传》云: “浚遒县有唐 、

后二山 ,民共祠之 ,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 ,岁

岁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 ,前后守令莫敢禁。”宋均于

建武末年至永平元年 ( 58年 )间为九江太守 ,“乃下

书曰: `自今以后 ,为山娶者皆娶巫家 ,勿扰良民。’

于是遂绝。”

扬州庐江郡:

王景于建初八年 ( 83)迁庐江太守 ,“先是百姓

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

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 ,修起芜废 ,教用

犁耕 ,山是垦辟倍多 ,境内半给。遂铭刻誓 ,令民知

常禁。又训令蚕织 ,为作法制 ,皆著于乡亭。”庐江郡

离中原不远 ,而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且有少数民族

聚居 (见上引《卢植传》 ) ,故王景在任以推广先进的

生产方式为主。生产方式的变更本身即是风俗的变

迁。王景其人多材多艺: “少学易 ,遂广窥众书 ,又好

天文术数之事 ,沈深多伎艺” ,后来在治理黄河方面

又有很大贡献。

扬州豫章郡:

据《栾巴传》: “ (豫章 )郡土多山川鬼怪 ,小人常

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 ,能役鬼神 ,乃悉毁坏房

祀 ,翦理奸巫 ,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 ,终皆

安之。”栾巴为豫章太守在顺帝桓帝间 ,“能役鬼神”

当是虚说 ,目的是为了加强翦奸巫 ,毁淫祀的威力。

荆州武陵郡:

宋均于光武帝建武年间调补武陵郡辰阳长。东

汉辰阳县当今湖南辰溪县地 ,“其俗少学者而信巫

鬼 ,均为立学校 ,禁绝淫祀 ,人皆安之。”又 ,数十年

后 ,应奉在永兴元年 ( 153年 )任武陵太守 ,“兴学校 ,

举仄陋 ,政称变俗。”

荆州桂阳郡:

桂阳郡在南方诸郡的风俗变迁中最为突出 ,先

后有六任太守在此有明显治绩 ,其中的卫飒、茨充 、

许荆、栾巴等人在改造当地风俗方面都有显著的建

树。卫飒是河内修武人 ,建武十五年 ( 39年 )“迁桂阳

太守。郡与交州接境 ,颇染其俗 ,不知礼则。飒下车

修庠序之教 ,设婚姻之礼 ,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

氵匡、浈阳、曲江三县 ,越之故地 ,武帝平之 ,内属桂

阳。民居深山 ,滨溪谷 ,习其风土 ,不出田租。去郡远

者 ,或且千里。吏事往来 ,辄发民乘船 ,名曰传役。每

一吏出 ,徭及数家 ,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

里 ,列亭传 ,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 ,奸吏杜绝。流民

稍还 ,渐成聚邑 ,使输租赋 ,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

铁石 ,他郡民庶常依因聚会 ,私为冶铸 ,遂招来亡

命 ,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 ,罢斥私铸 ,岁所增入

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 ,居官如家 ,其所施政 ,莫不

合于物宜。视事十年 ,郡内清理。”桂阳郡在荆州最

南部 ,地跨岭南 ,在当时 ,岭南的交州地区被看成是

越俗的范围 ,卫飒不但是从修学校 ,推广礼制婚姻

入手改革桂阳风俗 ,而且以开辟交通、官营手工业

为手段来杜绝奸吏 ,防止奸盗 ,使老百姓得以安居

乐业 ,保证教化得以取得成效。

卫飒在桂阳太守任上整整呆了十年 ,而后又为

有同样声誉的茨充继任: “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 ,亦

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纟宁之属 ,劝令养蚕织屦 ,

民得利益焉。”《东观记》把茨充的政绩更加具体化

了: “元和中 ( 85年左右 ) ,荆州剌史上言: `臣行部入

长沙界 ,观者比徒跣。臣问御佐曰 :人无履亦苦之

否?御佐对曰: 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 ,燃火燎

之 ,春温或脓溃。建武中 ,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

蚕 ,人得其利 ,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 ,皆充之化

也。’ ”有人以为此则记载有些夸大 ,认为茨充之化

不可能及于整个江南。其实秦汉时的江南乃以指湖

南为主 ,并非今日江南的涵义 ,今日江南在当时称

作江东 (见拙文《释江南》 ) ,而其时之湖南不知织

屦 ;恐是事实。且织履之俗由桂阳而扩散传播到长

沙郡等江南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茨充虽无同化礼

制风俗之记载 ,但生活风俗的改变也是重要的变

迁 ,不可小看。

东汉中期 ,许荆继任桂阳太守。许荆是“会稽阳

羡人。……和帝时 ( 89- 105年 ) ,稍迁桂阳太守。郡

滨南州 ,风俗脆薄 ,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

度 ,使知礼禁。”又以自责的精神感动耒阳县争财两

兄弟和好如初。许在职长达十二年 ,继续以改革婚

丧嫁娶制度为已任。又过数十年 ,栾巴“西迁桂阳太

守。以郡处南垂 ,不闲典训 ,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

礼 ,兴立学校 ,以奖进之。虽干吏卑末 ,皆课令习读 ,

程试殿最 ,随能升授。政事明察。”栾巴为魏郡内黄

人 ,并非习儒出身 ,《后汉书》说他“好道。……素有

道术。”但他所行仍是立学校 ,定婚丧之礼的教化工

作 ,可见其时 ,不论儒道法 ,都把改变不合华夏风俗

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天职。也反映其时在南方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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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中原礼俗不同的习俗。所以只要从北方到南

方来当官的人或是从南方较先进地区到后进地区

当官的人都会有必须移风易俗的感受。栾巴在桂阳

任职也有七年之久 ,对于推进与巩固华风自然有

利。

交州九真郡:

九真在今越南中部 ,“俗以射猎为业 ,不知牛耕

(《东观汉记》曰:九真俗烧草种田 ) ,民常告籴交趾 ,

每致困乏。”建武初 ,任延任九真太守四年 ,“教之垦

辟 ,田畴岁岁开广 ,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

法 ,各因淫好 ,无适对匹 ,不识父子之性 ,夫妇之道。

延乃移书属县 ,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女年十五至

四十 ,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 ,令长吏以下各省

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

节 ,谷稼丰衍 ,其产子者 ,始知种姓”任延的最大功

劳是在婚姻制度的确立。论者以为和真及其附近地

区东汉以前还盛行族外群婚 (上揭《汉晋文化地

理》 )。直到任延改革婚姻制度 ,令男女皆以年齿相

配之后 ,“其产子者 ,始知种姓” ,也就是说从此子不

但知其母也知其父 ,这是从群婚制到专偶制的跳跃

性变化 ,意义十分重大。

交州交趾郡:

交趾郡因为地处红河平原 ,自然条件优越于九

真郡 ,故可以粮食粜于九真。但在风俗方面也还是

与华夏不同 ,在两汉之际 ,锡光任交趾太守时进行

改革 ,故《后汉书》在《任延传》中附带提到: “平帝

时 ,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 ,教导民夷 ,渐以礼义 ,化

声侔于延。王莽末 ,闭境自守。建武初 ,遣使贡献。”

不但是交趾、九真两郡之风俗与中原有异 ,其

实整个交趾剌史部所察各郡—— 即今两广与越南

北、中部地区 ,在两汉之际都被视为化外之地 ,《后

汉书 南蛮传》所说: “凡交趾所统 ,虽置郡县 ,而言

语各异 ,重译乃通 ,人如禽兽 ,长幼无别 ;项髻徒跣 ,

以布贯头而著之” ,不但指出衣着习俗 (实际上代表

着物质文明 )的简陋 ,还意味着婚姻制度的原始状

态以及语言与中土的差异。因此任延与锡光在九真

与交趾移风易俗的行动历来为治史者所乐道 ,《南

蛮传》将两人的功绩一并提及: “光武中兴 ,锡光为

交趾 ,任延守九真 ,于是教其耕稼 ,制为冠履 ,初设

媒聘 ,始知姻娶。建立学校 ,导之礼义。”在《任延传》

中还把他们的政绩拔高到“岭南华风 ,始于二守焉”

的高度。

益州蜀郡:

蜀郡因为富饶 ,故出现以钱买官之风气 ,第五

伦于明帝间为蜀郡太守 ,革除此敝。据《后汉书  第

五伦传》载: “蜀地肥饶 ,人吏富实 ,掾史家赀多至千

万 ,皆鲜车怒马 ,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

之 ,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 ,于是争赇抑绝 ,文

职修理。”这里改变的是社会风气 ,与上述革除陋

俗 ,有所不同。

四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过程 ,使西汉后期原有

的八方殊俗异采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

的单一化形态 ,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

消失 ,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 ,我们已没有足够

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文化区。当然这也和文献的

缺佚有关 ,《续汉书 郡国志》没有留下像《汉书  地

理志》那样精彩的风俗地理资料。但可以肯定地说 ,

东汉后期的风俗地域差异是显著地削弱了 ,尤其是

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 ,基本上已经是达到六

合同风的状态了。不同的风俗内涵其变迁程度是不

同的 ,生产方式的变更与礼制婚姻的传播是中央政

府与地方官员最关心的 ,而且这两方面风俗的改变

一般而言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一旦接受了先进

的牛耕和其他耕作方式 ,就不会倒退到火耕水溽的

状态去 ;同样 ,婚姻制度也是向前发展的 ,只要同化

于礼制婚姻 ,也就不会退回到群婚、借妻婚等非礼

制婚姻形态去。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 ,在东汉后期 ,

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地区的差异性最小。

物质生活习俗 ,即衣食住行方式的变迁也较容

易 ,这方面的趋同性也很明显。而社会风气的改变

则需要较长时间 ,而且往往不是一蹴之功 ,有可能

反复回潮。不过详细分析 ,其中又有区别。好学的风

气较易培养 ,尚文尚武风气的变化要难些 ,至于奢

侈之风颇难改易 ,必须三令五申 ,甚至严加禁止 ,才

能取得成效。信仰风俗的变迁最不容易 ,如淫祀必

定要用强制手段或另一种信仰来代替才能禁绝。因

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到东汉后期 ,信仰风俗的

地域差异已经消除 ,但从上述扬州所属诸郡淫祀废

止的实例 ,可以觉察到从全国范围看来 ,这种差异

已经远比西汉时期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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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基本结论外 ,从两汉风俗的地域变

迁过程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一些想法:

1、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风俗文化的内容应包

括生产方式 (耕种方式、水利设施 )、生活习俗 (衣食

住行 )、社会风气 (重农重商、尚文尚武、奢靡勤俭 )、

礼仪制度 (婚丧嫁娶 )等方面。其中生产方式最为要

紧 ,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变迁。所以

几乎所有到南方任职的循吏都以改变生产方式为

首要任务 ,从庐江郡到九真郡都有推行牛耕的纪

录。在北方也以兴修水利开辟农田为第一要务。这

是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的。因为

温饱乃第一要义 ,不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

食足而知荣辱” ,即孔子也主张富而后教。在北方注

意实业的发展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提倡

以农为本 ,纠正弃本逐末的不良风气。如果农业不

能使人致富 ,那么重农的风气就难以养成。

2、对于移风易俗的态度有两种 ,一是因其俗 ,

简其礼 ;二是革其俗 ,变其礼。这是西周初年太公治

齐与周公治鲁的差异。后者为儒家所推崇 ,故《孝

经》引孔子的话说: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东汉所

实行的正是革俗变礼的基本方针 ,但在具体实行过

程中 ,地方官各有变通。《后汉书 史均传》载 ,均“迁

上蔡令 ,时府下记 ,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 `夫送

终逾制 ,失之累者。今有不义之民 ,尚未循化 ,而遽

罚过礼 ,非政之先’ ,竟不肯施行。”这说明郡级政府

有意以行政命令来改变风俗 ,而不放任自流 ,甚至

于把丧葬过礼当成犯法之事加以禁止 ,但宋均却认

为过礼虽然错误 ,却只应施以教化 ,而不该操之过

急 ,随便处罚。在移风易俗过程中 ,有时因势利导反

而能起到比行政命令更好的效果 ,如廉范不改夜作

之俗而加强防范火灾的事例即是。

3、移风易俗不是一时之事 ,要经过比较长期的

变迁才能见效。例如颍川郡的风俗经过韩延寿与黄

霸的努力已经由好讼而转为笃厚 ,但在东汉初 ,仍

有剽轻之病 (见《寇恂传》 ) ,蜀郡西汉时有“好文剌

讥”的陋风 ,直到东汉中期仍有“其俗尚文辩 ,好相

持短长”的记载 (见《廉范传》 )。因此上述的各郡风

俗变迁并非说明这些郡都已经是风俗淳厚 ,别无弊

病了。

4、循吏由儒生而来的现象很普遍。如韩延寿少

为郡文学 ,任延“年十二 ,为诸生 ,学于长安 ,明诗、

易、春秋 ,显名太学。”遂使儒家移风易俗的观念普

及于循吏之中 ,而造成东汉普遍地有风俗同一的趋

势。其因俗简礼或革俗变礼 ,不过手段的不同而已 ,

其改变风俗的基本意图是一致的。

5、当然我们在上面是从地方官主动地进行移

风易俗的角度来分析风俗文化区的变迁。其实事情

并没有那么简单。光是一二个人的教化是不大容易

使风俗发生根本性变迁的。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 ,

个别官吏的教化只能是墨渍式的 ,只有移民的文化

扩散作用才能是席卷式地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譬

如交趾部的风俗变迁除任延、锡光这样的循吏在起

作用外 ,还有赖于当时的移民活动 ,故《后汉书  南

蛮传》说: “凡交趾所统 ,虽置郡县 ,而言语各异 ,重

译乃通 ;人如禽兽 ,长幼无别 ;项髻徒跣 ,以布贯头

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 ,使杂居其间 ,乃稍知言

语 ,渐见礼化。”不仅交趾如此 ,即使比较先进的南

方地区 ,北方移民的到来也一样要起到改变风俗的

作用。《任延传》说 ,东汉初 ,“时天下新定 ,道路未

通 ,避乱江南者 ,皆未还中土 ,会稽颇称多士。”东汉

时会稽风俗的改变 (见上 )与移民的影响当有一定

关系。

6、自然环境也是促使风俗同一的条件之一。平

原地带交通方便 ,人民往来频繁 ,势必利于风俗的

同化。山区丘陵阻隔交往 ,也必促成风俗的差异。西

汉时南方风俗似无大异 ,只因了解不够 ,至《隋书 

地理志》 ,即看出南方各地风俗亦有差异 ,而北方风

俗转而无大差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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